附件2
报名回执

	姓 名
	
	手机号码
	

	执业律所
	
	主任□ 高级合伙人□ 其他□

	电子邮箱
	
	微信号
	

	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
	是 □     否 □

	备 注
	

	非全国律协宪法与行政法专委会委员填写

	     省     市     专委会
	主任□ 副主任□ 其他□

	所在律协担任的其他工作
	具体职务
	



